

附件2:
陵川县2026年粮食单产提升竞争性评分表

主体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地块：                乡镇            村           地     规模：        亩

	项目
	评分标准
	评分依据
	得分
	备注

	单产提升成效
（40分）
	以实地测产数据为准，按单产水平进行排名，排名第一者得40分，其后依次按次档次递减分值。
	县、乡两级农业部门理论测产数据
	
	

	耕地规模质量
（25分）
	土地集中连片面积≥100亩，且连片区域内≥10亩的地块占比超总面积的50%，得25分；土地集中连片≥100亩且连片区域内≥5亩的地块占比超总面积的50%，得20分；连片面积≥100亩，地块碎小的得1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流转合同中注明的信息、转账记录、方位示意图等
	
	

	技术应用水平
（25分）
	良种全覆盖得5分，进行了土壤深翻、深松等改良技术得5分；开展“一喷多促”等得5分；耕、种、管、收全程机械得5分，不达标准的酌情减分，集成其他新技术集成每项加2分，加满为止。
	农资购置凭证；作业记录；作业机械轨迹；作业合同及其他新技术购买的相关凭证。
	
	

	档案资料
（10分）
	生产记录台账完善规范得5分，不规范的酌情扣分；财务资料健全得5分，不健全的酌情扣分。
	当年生产记录；财务账簿。
	
	


评审人员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